
浙江工业大学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
申 请 表
(海外、港澳台地区回归人员用)

申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
申报学位点名称：              

申报类别（博导/硕导）：              
所在学院/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
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制表
2013年   月   日填
填表说明

1.具有一级学科授权的学位点应填写一级学科名称，仅有二级学科授权的学位点填写二级学科名称。

2.申请表中的近五年科研情况起讫时间为2008年7月1日—2013年6月30日。

3.需将职称学历、学术论文等复印件装订成册（含目录，参照附件模板）。专著复印内容：封面、目录、前6页及版权页，重要索引收录需收录证明（学校图书馆开具）。

4.申请人应对本人学术行为是否符合学术规范，所提供业绩材料是否真实作出承诺。如发现弄虚作假或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，将取消本次及次年申报资格。
一、基本情况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      年    月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来校时间
	
	主要研究方向
	 

	最高学历(起止时

间、颁发学校）
	

	最高学位(起止时

间、授予学校)
	

	在海外、港澳台地区主要学习或工作经历
（学术机构名称、起止时间）
	


二、近五年以第一作者（或通讯作者）发表论文、著作情况（限填12项）
	论文、著作题目
	刊物（出版社）名称、刊号（书号）、卷（期）数
	发表
时间
	期刊类别
	三大索引收录、转载等情况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三、获得奖励、承担科研项目、指导研究生等其他重要情况说明
	


四、申请人承诺

	本人慎重承诺所填申请内容真实可靠，并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    月     日


五、学位点推荐意见
	就申请人学术水平、科研能力、协助指导研究生等情况作出评价，提出意见：

学位点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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